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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6月18日，公司子公司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

原地产”）、子公司重庆东毅之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毅之方”）

与深圳市盛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联合竞拍方式参与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公开拍卖出让活动，成功竞得两江新区悦

来组团Q分区Q18-2、Q19-1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项目简介    

两江新区悦来组团Q分区Q18-2、Q19-1号宗地出让面积58,708.7平方米,规划

用途二类居住用地，总计容建筑面积≤86,075.11平方米，出让年限50年，地块成

交总价70,000万元。 

 

二、后续事项  

根据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国有建

设使用权拍卖出让相关程序规定，公司子公司同原地产、东毅之方与深圳市盛钧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渝

地交易出【2019】90号）。双方将按照成交通知书及《两江新区悦来组团Q分区

Q18-2、Q19-1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须知》（公告序号：19089）的要

求，共同成立项目公司（我方出资比例共计为51%）负责上述地块的开发建设，

并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相关文件。公司也将根

据进展情况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由于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

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